城东办事处发〔2026〕4号

黔江区人民政府城东街道办事处

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

通  知

各社区居委、街道相关科室：

从1月1日起全市已进入了春季森林防火期（以下简称春防期）。由于春季气温回升快，植物返青慢，林区可燃物干燥遇火极易燃烧蔓延，且春耕农事用火、春节和清明民俗用火、燃放烟花爆竹等点多面广，火源管控难度大，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时段。为切实做好2026年春防期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我街道森林资源安全和平安稳定，根据黔江区林业局《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知》（黔江林业发〔2026〕5号）、黔江区森林

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印发〈黔江区2026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方案〉的通知》（黔江森防指〔2026〕1号）要求，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认清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一）春防形势严峻复杂。一是春防历来是森林火灾防治的关键时期。2025年，我区两起森林火情均发生在春防期间。二是气候物候共同加剧森林火灾风险。一方面，极端气候常态化，春防期间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偏少、冷暖波动剧烈、局部突发大风。另一方面，林区植被返青前、林下可燃物干燥，遇明火极易燃烧蔓延。三是人为活动频繁导致野外火源管控难。五一、端午等节假日期间，进入林区登山、徒步、踏青等人为活动增多，吸烟、烧烤和野炊等非生产性用火增加。春节、清明节燃放烟花爆竹、烧香烧纸等民俗用火集中。3月至4月上旬春耕备耕期间，烧荒、烧灰积肥等农事用火点多面广、监管困难。

（二）防火责任压力大。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年。各社区必要深刻认识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摒弃一切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将防火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任务来抓，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严防死守，确保万无一失。

二、压实各级责任，织密织牢防控网络

（一）全面落实林长责任制。街道、社区级林长是责任区域森林防火的共同第一责任人。各级林长要严格执行巡林制度，在春防期内加密巡查频次，深入一线检查督导防火责任、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要将防火责任层层分解到每个山头、每片林地，形成“街道级林长督导、社区级林长落实、护林员包片”的末端责任链条。
（二）夯实社区属地管理责任。各社区对本辖区森林防火工作负总责。要全面推行“干部包组、护林员包片”的机制，切实发挥十户联防作用。明确老人、小孩、精神病患和智力障碍等重点人员的监护责任人，落实日常监管责任并签订责任书，严防玩火弄火引发火灾。对辖区内的林区经营主体单位要定期检查配备防灭火设施设备情况，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村级林长要学会使用森林防灭火APP，及时查看林火视频监控报警信息，提高火灾隐患重视程度。

（三）强化护林员巡护值守责任。护林员是森林防火的“前哨”和“探头”。必须坚守岗位，严格执行每日巡山制度，并通过森林防灭火APP进行线上打卡，确保有效巡护时长和里程，对重点林区、坟山墓地、进山路口等关键部位要反复巡查，不留死角。在高火险时段，必须按要求在森林防火卡点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进行严格检查和防火宣传。社区要指导督促护林员落实林火视频监控报警信息“135”处理工作机制，确保使用全覆盖、操作无障碍。切实开展防火宣传，及时发现报告火灾隐患，劝阻制止违规用火，协助火灾案件调查。

三、聚焦源头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

（一）筑牢人民防线。一是做实“十户联防”。定期完善更新联防体信息，并宣传“十户联防”的重要性和作用，引导联防体积极履职。二是营造浓厚防火氛围。各社区要立即掀起春季森林防火宣传高潮。通过社区广播、宣传栏、LED屏、微信群推送、入户签订防火告知书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防火法规、禁火命令和安全知识。同时要特别加强对留守老人、儿童、农耕户及返乡祭祀人员的针对性宣传，倡导文明祭祀、绿色祭扫。通过曝光典型火灾案例和处罚案例，起到“查处一个、警示一片”的震慑教育作用。组织社区干部、护林员、群众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系统解读《条例》的立法精神、核心要义、权责规定和法律责任。

（二）严管野外火源。一是严格用火审批：森林防火期内，严禁一切非法野外用火。因农业生产确需用火的，必须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在指定时间、地点，采取严密防火措施，并在社区干部现场监督下进行。二是设立临时检查站：在清明节、“五一”节前后等高火险时段，高涧、杉木设立的临时森林防火检查卡点需进行值班值守。对进入林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实名登记、火种收缴和防火提醒，坚决将火种堵在山下林外。三是明确禁止行为：严禁在林区及林缘地带吸烟、野炊、烧烤、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一切违规用火行为。

（三）加强隐患排查。一是各社区要积极配合开展的“林电共安”行动。排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报给电力部门，消除树线矛盾。二是对加油站、炸药仓库、居民点周边、坟场以及林缘地带的秸秆、杂草等可燃物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清理，并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限，实行销号管理，最大限度降低可燃物载量，切断火灾蔓延路径。

四、强化应急准备，安全高效处置火情
（一）加强应急值守。街道现已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从即日起至春季防火期结束，各社区要高度重视，所有相关人员必须保持通讯畅通，确保火情信息第一时间传递、指令第一时间落实。坚决杜绝脱岗、漏岗和信息瞒报、迟报。

（二）做好物资和队伍准备。应急办要对现有的风力灭火机、水泵、油锯、防火服等扑火装备进行全面检修保养，备足应急物资。各社区要及时更新应急扑火队伍，确保必要是能快速联系上，并检查配备的扑火工具是否过期、损坏等，并对应急队伍人员进行简单培训。

（三）科学安全扑救。一旦发生森林火情，社区要立即组织社区应急扑火队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早期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同时，必须第一时间向街道值班室报告（值班电话：023-79222210）。扑救工作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由社区书记或有经验的同志现场指挥，严禁组织老、弱、病、残、妇、幼及未经培训的人员直接参与扑火。明火扑灭后，要安排足够人员清理余火、看守火场，严防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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